
  2023 年 2 月， 奉贤区某园区

包装公司员工在作业时， 失手将约

15 公斤的蓝色油墨洒在了地面上。

为清洗地面， 他用水将洒出的油墨

冲到了路旁的雨水井中。 不一会

儿， 园区东侧的河面上便飘散开了

大片蓝色的油污。 从雨水井流出的

油墨污染了约 100 米长的河面。

事故发生后， 河长办工作人员

迅速开展应急处置， 将其他联通水

路阻断。 随后， 奉贤区环境监测站

对被污染河水进行了应急监测， 事

故应急监测报告显示， 该河道河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等指标出现异

常， 河道被严重污染。

2023 年 3 月， 经奉贤区检察

院组织磋商， 奉贤区水务局与该包

装公司就生态环境损害事实、 生态

环境修复费用、 赔偿的责任承担方

式和期限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签

订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并共同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以下

简称“上铁法院”） 申请司法确认。

法院经审理认为， 申请人双方

为实现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赔偿

自愿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 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

定， 没有恶意串通、 规避法律的行

为， 不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

益， 应予以确认。

据此， 上铁法院依法裁定双方

达成的协议有效。

●破坏生态环境不仅要承担民

事侵权责任， 还可能要承担刑事或

行政责任

根据 《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

防治法》 等相关法律规定， 企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非法排放污

染物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处以

行政罚款。 情节严重的， 由公安机

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以行政拘留。 构成犯

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

根据 《民法典》 相关规定， 违反国

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生态环

境能够修复的，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

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

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 该案

中 ， 申请人某包装公司因员工过

失， 冲洗油墨的行为造成河道严重

污染， 对案涉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 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在合理

期限内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司法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协议效力， 为生态环境修复提供法

律保障

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 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经依法指定作为赔偿权

利人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鉴定评估、 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

主动与赔偿义务人磋商。 磋商达成一

致的， 双方就责任承担、 修复方案、

赔偿损失等内容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协议。 为确保受损环境及时有效得

到修复， 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

法确认， 赋予赔偿协议具有强制执行

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

是一种特殊的司法确认。 人民法院根

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 对经磋商达成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进行合法

性、 真实性、 自愿性审查， 重点审查

赔偿协议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 ， 修复方案是否能切实有效地实

施， 以及申请人签署赔偿协议是否真

实、 自愿等， 最终裁定确认赔偿协议

合法有效， 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一方

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协议

内容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

根据 《环境保护法》 相关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

务。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

当防止、 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 企业应当始终坚持以

绿色发展为主题， 加强环保合规建设

和环保培训教育， 依法依规排放污染

物。 同时， 上铁法院也会充分发挥司

法职能， 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以司法力量保

护生态环境，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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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徐伟 乔镇江 记者 徐荔

作为文物保护点的宅院多处破损、腐蚀，然而，宅院

的产权为私有，难道就任它这样继续损毁？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诸翟关帝庙附近，矗立着一座

二层木质古典住宅，它坐北面南，平面呈“一正两厢”三

合院式布局，院内建筑整体建筑为砖木结构。 当你第一

次见到这座老宅时，一定会惊呼其建造之精美、保存之

完好。 然而，不久前，它还是多处破损、“灰头土脸”的样

子。 在修复老宅的背后，是检察机关发挥检察公益诉讼

职能作用，为文物保护“添砖加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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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移动文物”多处破损

破损的大门门槛、 被虫蚁啃食

的顶梁木柱、 屋檐木架出现不同程

度腐蚀、 二楼木门及木质扶手掉漆

情况严重， 屋内可见多处漏水、 渗

水痕迹， 部分地方白色墙皮已脱

落， 水泥板裸露……

这是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官第一次见到这座古

宅的样子。

这处宅院有着怎样的历史？ 为

何如此“灰头土脸”？ 为了更好对

这座古宅开展保护工作， 闵行区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这座古宅进

行了详尽调查。

据了解， 该住宅占地面积约为

236 平方米， 坐北面南， 平面呈

“一正两厢” 三合院式布局， 院内

建筑为砖木结构 （二层）。 正屋面

阔三开间， 进深六界， 穿斗式梁

架， 青瓦硬山屋面。 两边厢房为单

坡顶， 内部结构为草架， 是该建筑

独特之处。 二层楼上， 临天井三面

均留出一界作走廊， 围有花式木护

栏。 底层厅堂针对的宅院入门建有

仪门。 该住宅是民国时期较有代表

性的民居建筑。

这处古宅原来的主人张之琦，

是民国时期上海诸翟镇小学的校

长， 后转任敬业中学附属小学主

任。 1934 年， 张之琦在 《童年月

刊》 《敬业附小周刊》 等多种刊物

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传授读书方

法、 指导学生进行专业、 职业选

择。 张之琦作为民国时期的教育

家， 其教育思想仍历久弥新， 对后

世学子的读书择业也有着重要的意

义和帮助。

这座宅院是张之琦从幼时至成

人所居住的地方， 张之琦的教育思

想也是在这座宅院从萌芽走向蓬勃

发展， 并伴随了其一生。 可以说，

这座宅院不仅是一处不可移动文

物， 还是张之琦老先生教育思想的

传承地。 此外， 2016 年 9 月 5 日，

该宅院还被公布为闵行区文物保护

点。

召开磋商听证促文物修复

经过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发现，

张家住宅产权属于某物业公司， 曾

长年作为当地居委办公场所， 居委

搬离后长期空置。 此后， 当地镇文

体中心与物业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由镇文体中心租用。 合同明确约

定， 因房屋租金未按市场规律确

定， 承租方定期对房屋进行维护和

养护， 发现房屋及附属设施、 设备

发生自然损坏的， 应当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维修。

闵行区检察院通过走访调查，

明确该住宅虽产权私有， 但根据相

关法律及租赁合同规定， 相关行政

机关应当承担起文物保护职责。

随即， 闵行区检察院针对该住

宅保护不力的问题进行立案并召开

磋商听证会， 区、 镇文物保护部门

主要负责人及“益心为公” 志愿者

参加。

会上， 各方围绕张家住宅的使

用、 产权变更、 保护职责归属以及

保护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等情况进行

了交流。 听证员认同检察机关监督

意见。 相关部门表示将积极推进张

家住宅修复工作。 其间， 闵行区检

察院分管副检察长现场调研张家住

宅整改进展情况。

整改完毕后， 检察人员与“益

心为公” 志愿者赴张家住宅， 就修

复情况进行评估。 屋顶部分瓦片已

经加固， 漏水问题已经解决， 顶梁

木旁已用钢结构加固， 二楼木地

板、 扶手等均已重新刷漆， 消防灭

火器配备到位。 专门从事文物保护

工作的“益心为公” 志愿者欣喜地

表示， 张家住宅目前的修复情况已

经足以避免其文物价值遭到进一步

破坏， 实现了此次维修的目的， 起

到了文物保护的效果。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黄诗原 傅婷煦

去年的一天午后，奉贤区

有村民突然发现村子旁的河水

变色了，且河面漂浮着隐隐约

约的蓝色油污，污染蔓延了近

100米， 将村子西侧和南侧的

河道全染成了灰蓝色。 原本清

澈的河水怎么会突然变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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